	梁河县环境保护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梁河县生物质颗粒燃料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梁河县曩宋乡芒林村
	建设单位
	梁河县众源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保兴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梁河县生物质颗粒燃烧厂建设项目位于梁河县囊宋乡芒林村，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98°21′16″、东经24°52′2″。项目总用地面积3300平方米，绿化面积3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分为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基础工程、环保工程。其中主体工程包括成型燃料生产车间（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一层钢架结构）；辅助工程包括原料大棚（建筑面积700平方米）、成品库（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原料大棚辅料及包装材料库（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公用工程包括给排水工程、供电工程；环保工程包括集气罩、布袋除尘器、排气筒、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减震垫、垃圾桶、绿化等。项目建设规模年产物质颗粒燃料2万吨。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原料→切片→粉碎→筛分→干燥制粒→冷却→包装。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4万元，占总投资的1.2%。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
	处理后

	
	
	
	产生浓度（mg/m3）
	产生量
(t/a)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量
（t/a）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期
	土方开挖、材料装卸运输、堆放等
	扬尘
	—
	少量
	—
	少量

	
	
	施工机械废气和运输车辆尾气
	废气
	—
	少量
	—
	少量

	
	营运期
	切片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粉尘
	
208.5
	
2.2
	
6.255
	
0.066

	
	
	破碎
	
	
208.5
	

2.2
	
6.255
	
0.066

	
	
	筛分
	
	
1041.75
	
11
	
31.253
	
0.33

	
	
	燃料炉
	烟尘
	6025.37
	60.16
	180.76
	1.8048

	
	
	
	SO2
	109.29
	1.9
	109.29
	1.9

	
	
	
	NOX
	160.25
	1.63
	160.25
	1.63

	水污染物
	施工期（3个月）
	施工人员
	SS
	—
	7.2m3
	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混凝土养护、设备冲洗

	
	
	设备冲洗水
	
	—
	72m³
	

	
	
	施工废水
	
	—
	48.8
	

	
	营运期
	员工生活
	水量
	—
	52.8
	回用于绿化、降尘

	固
体
废
物
	施工期
	建筑垃圾
	—
	8
	可回收部分出售给废物回收站，不可回收部分运至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设备包装及装修废边角料
	—
	可回收部分出售给废物回收站，不可回收部分运至乡镇垃圾场处理。

	
	
	生活垃圾
	—
	0.315
	运至乡镇垃圾场处理。

	
	营运期
	生产车间
	破碎工序不合格原材料及边角料
	少量
	不合格原材料回用做燃烧炉燃料；边角料回用作燃烧炉燃料。

	
	
	
	燃烧炉灰渣
	少量
	用于还田、施肥。

	
	
	
	包装废料
	—
	可回收部分出售给废物回收站，不可回收部分运至乡镇垃圾场处理。

	
	
	
	生活垃圾
	1.98t/a
	运至乡镇垃圾场处理。

	噪
声
	施工期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施工活动等
	75～110dB(A)
	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营运期
	破碎机、烘干机、风机、颗粒机、除尘器等
	80~90dB(A)
	厂界：昼间≤60dB(A) ，
   夜间≤50dB(A)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期
	土方开挖、材料装卸运输、堆放等
	扬尘
	①施工边界设置围挡；
②运输车辆加盖篷布；③施工现场与施工道路洒水抑尘；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机械和车辆尾气
	CH、CO、NOx
	自然扩散
	不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装修、设备安装
	扬尘
	洒水降尘
	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

	
	营运期
	生产车间
	
切片粉尘、破碎粉尘、筛分粉尘、
	采用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经15m排气筒1#排放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颗粒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燃烧炉废气
	燃烧废气由除尘器处理后，经过15m高排气筒2#排放。
	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2二级标准中新建干燥炉、窑污染物排放标准。其中NOX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水污染物
	施工期
	生活废水
	SS


	工程区设置1个容积为2m3的沉淀池处置
	项目内回用做降尘用水，混凝土养护水、设备冲洗水等
沉淀后先于项目内回用

	
	
	施工废水
	
	
	

	
	
	设备清洗水
	
	
	

	
	营运期
	生活废水
	BOD5、CODCr、SS、氨氮、TP
	经沉淀池处理少量生活废水用于周边绿化、降尘
	废水较少，不产生不利影响

	固
体
废
物
	施工期
	施工人员
	土石方
	施工产生少量土石方可回用于场地平整以及项目内绿化，无废弃土石方
	处置率100%，不直接外排

	
	
	
	建筑垃圾
	运至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清运至附近就近垃圾处理场所处理
	

	
	营运期
	生产车间
	破碎不合格原料、边角料
	破碎不合格原料回用做原料，边角料回用做燃烧炉燃料
	

	
	
	
	燃烧炉灰渣
	还田、施肥
	

	
	
	
	包装废料及其他固废
	可回收部分出售给废物回收站、不可回收部分清运至附近就近垃圾处理场所处理
	

	
	
	办公区
	生活垃圾
	清运至附近就近垃圾处理场所处理
	

	噪声
	施工期
	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
	①施工边界设置围挡；
②夜间禁止施工；
③装修材料定尺定料减少现场切割；
	达（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营运期
	生产车间
	噪声
	经车间围墙的阻隔和距离衰减后，可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不生产。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
	梁河县众源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梁河县生物质颗粒燃料厂建设项目报告表公示的承诺》
　

	拟审批意见

	拟审批意见
	[bookmark: _GoBack]　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提出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建设。

	注: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公众参与情况、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拟审批意见、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